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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研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

2025-019 

 

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一天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

披露了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和2024年度报告，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期末归

母净资产为-271,222,109.30元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2024 年修订）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10.3.1 条之规定，公司股

票交易在 2024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3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开市起停牌一天，将于 2025 

年 3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开市起复牌。 

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3 月 20 日开市起被实施“退市风险警示”，股票简

称由“新研股份”变更为“*ST 新研”，证券代码仍为 300159，股票交易的

日涨跌幅限制仍为20%。 

一、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

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0.3.1 条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，

若上市公司出现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”的情形，其

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 

公司披露的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-271,222,109.30元，触及上

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，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二、股票的种类、简称、证券代码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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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公司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； 

2．股票简称：由“新研股份”变更为“*ST 新研”； 

3．股票代码仍为“300159”； 

4．实施“退市风险警示”的起始日：2025 年 3 月 20 日 

5. 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：2025 年 3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，自 

2025 年 3 月 20 日开市起复牌； 

6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20%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 

公司董事会将全力以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解决当前的问题，并督促管理层

积极改善经营和财务状况，尽快扭转局面，恢复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，维护公

司与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力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。具体拟采取以下措施： 

在资本结构优化方面，公司将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，包括但不限于

引入战略投资者、实施股权融资等方式增强资金流动性，改善资产负债表；通过

精细化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合理处置低效资产，集中资源于核心业务的发

展；强化内部控制体系，加强内部审计工作，防范潜在经营风险。 

在主营业务竞争力提升方面，公司将加大在航空航天和农业机械领域的研

发投入，推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，特别是针对市场需求旺盛的产品进行重

点攻关，以此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，及时、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，保持与股东、投

资者及市场的良好沟通。定期举办业绩说明会，向外界展示公司最新的经营成

果和发展规划，倾听各方意见和建议，共同探讨解决方案。 

四、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 

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0.3.11 条规

定，上市公司因触及第 10.3.1 条第一款情形，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

后，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本所决

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：  

（一）经审计的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

为负值，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。  

（二）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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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

告。  

（四）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

低为负值，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；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

值。  

（五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 

（六）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、重组上市

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。  

（七）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年度报告。  

（八）虽满足第 10.3.7 条规定的条件，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

退市风险警示。  

（九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。  

（十）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若公司 2025 年度出现上述情形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

市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 

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将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方式接

受 投资者的咨询，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安排相关人员

及时 回应投资者的问询。  

公司联系方式如下： 

1．联系部门：证券部 

2．电话：0991-3736150 

3．邮箱：xygf300159@126.com 

4．通讯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661号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mailto:xygf300159@12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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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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